
​ 上海市松江区智城商事调解事务所

收费办法

一、基本原则

商事调解是商事主体间基于利益的谈判，一般情况下，调解费用

应按比例或约定由当事人分担。调解费用包括案件登记费、调解服务

费等。

二、案件登记费

当事人向本调解事务所申请调解，应按每件 500 元交纳案件登记

费。当事人确有困难的，本调解事务所可视情况给予减免或缓交。

三、调解服务费

调解员确认后，当事人应按以下标准支付调解服务费：

财产案件根据诉讼请求的金额或者价额，按照下列比例分段累计

交纳：

1、不超过 1 万元的，每件交纳 25元；

2、超过 1万元至 10 万元的部分，按照 1.25%交纳；

3、超过 10 万元至 20 万元的部分，按照 1%交纳；

4、超过 20 万元至 50 万元的部分，按照 0.75%交纳；

5、超过 50 万元至 100 万元的部分，按照 0.5%交纳；

6、超过 100 万元至 200 万元的部分，按照 0.45%交纳；

7、超过 200 万元至 500 万元的部分，按照 0.4%交纳；

8、超过 500 万元至 1000 万元的部分，按照 0.35%交纳；



9、超过 1000 万元至 2000 万元的部分，按照 0.3%交纳；

10、超过 2000 万的部分，一案一议。

(二)知识产权纠纷，没有争议金额或者价额的，每件交纳 250 元

-500 元；有争议金额或者价额的，按照财产纠纷的标准交纳。

四、费用的缴付

1、调解费用由当事人（原告、申请人等）预交，当事人在确认

进行商事调解后 5个工作日内支付。

2、各方当事人一般应共同承担调解费用，当事人另有约定的，

从其约定，并应在调解协议中载明。

3、案件调解不成功的，所预交的调解费用将在一个月内退还。

若一方当事人在规定时间内已支付其需承担的调解费用，而其余各方

当事人在规定时间内未向调解事务所支付其需承担的调解费用（约定

向另一方当事人支付的除外），视为调解不成功，应退还调解费用。

受理登记费用不予退回。

五、其他

1、各方当事人参与调解活动产生的开支由各方当事人自行负责。

2、因特殊原因需要调解人员上门调解的，则上门所产生的交通

费用、差旅费用、打印费用等按实收取。

3、司法确认等法律咨询服务，按相关规定另行收取。

4、如相关行政机关出台统一收费管理办法，则参照执行。


